昆山市环保局顺利通过应急能力标准化县级一级标准验收
2016年12月14日到15日，省环保厅组织验收组对昆山市环保局应急能力标准化县级一级标准建设进行验收。验收组实地考察了昆山环境应急物资库，审核了应急能力建设资料台帐，听取了昆山市环保局应急能力标准化创建的工作报告、技术报告，观摩了环境应急指挥平台演示并听取了建设情况汇报。考核组认为，昆山市环保局配备了必要的环境应急装备、设备，建立健全了各类环境应急管理工作制度，具有较强的环境应急管理能力和业务水平，考核得分达到了县级环保部门应急能力标准化建设一级标准，同意通过验收。
　　 省应急中心王惠中主任充分肯定了昆山市环保局在应急机构建设、应急人员配备、应急管理平台建设，以及企业环境风险防范等方面做出的成绩。对昆山市今后应急工作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应急队伍和应急能力建设；二是要以“263”专项行动为契机来进一步加强环境风险防范工作。昆山市环保局高建新局长表示，以此次标准化建设验收作为新的契机，继续绷紧环境应急这根弦，牢固树立环境忧患意识；夯实环境应急的工作基础；把昆山市环保系统的应急队伍建设好，不断提升昆山市的环境应急能力，保障昆山地区的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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